
聖得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

萬華區華江段二小段 531 地號等 1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 

公聽會發言要點 

壹、 時間：民國 108年 05月 28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00 分

貳、 地點：臺北市萬華區長順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萬華區長順街 127號 1樓） 

參、 主持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李副工程司怡伶代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林雯萱 

伍、 主席致詞： 

委員、各位地主及實施者團隊，歡迎大家來參加由聖得福建設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萬華區華江段二

小段 531地號等 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之公辦公聽會，

本次會議是由市府依法主辦，我是今天會議的主持人，目前任職

更新處事業科代理股長，今天有邀請專家學者是簡裕榮建築師及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與會。公聽會舉辦的意旨是透過公聽會之舉辦

讓住戶瞭解計畫內容並廣納各住戶之意見，住戶所提意見，實施

者均應於計畫書內載明並妥予回應，後續作為本市都市更新及爭

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如果各位地主想要發言的話請到發言登

記處進行登記，再請各位地主表達意見。 

陸、 與會單位發言要點：

一、 所有權人－洪○桂（534地號土地）(現場登記發言)：

1. 簡報中建築師提到是依住戶的要求將二樓原 A1-1 戶分為 A1-

1、A1-2兩個單元，不好意思我們從來沒有被通知，直到兩個



   

 

禮拜前我們才知道我的房子要被都更。為何里長、區公所、公

家單位為什麼沒有到場，我是很想跟大家有個很好的溝通，我

是希望都更的，我希望你們團隊不要找一些外人來代表我們住

戶。 

2. 簡報 P.17 建築規劃配置寫 50.43 坪跟下面的圖示寫 52 坪、

寫 45坪下面寫 49坪、上面寫 42坪下面卻是 44坪，你們是不

是跟我們講 42坪然後多蓋 2坪，請解釋。 

3. 簡報 P.61 選屋原則第二條後對「公同共有人間有不同意見，

無法自行協調者」，這點我們真的需要一個協調的空間。 

4. 說明了很多，但有很多的專業術語，我們實在是都聽不懂，我

們需要的是，公家機關或是其他的單位，可用簡易明瞭的方式

與我們溝通，讓我們知道自己的權益在哪裡?讓我們知道接下

來的程序是什麼?希望大家能夠平順地一起走下去，謝謝大家。 

二、 所有權人－洪○姬（534地號土地）(現場登記發言)： 

1. 請取消 2樓原有兩小間規劃，恢復原狀。 

2. 52號 2樓是我們五姊妹共有一戶，是否可合併拿回一戶。 

3. 如果我們同意都更，為什麼不是簽了合建，經估價確定後，就

全額付款，而且這個全額付款是淨拿的，無須再繳任何稅金規

費等，畢竟我們土地已交給你們使用了。 

4. 我們是無所適從的，但是幸好今天公聽會有公部門的官員在場，

希望能夠協助我們有個圓滿的解決，謝謝。 

5. 另外想請問有持分少就不能選屋的規定嗎？ 

三、 所有權人－洪○嬌(李○陽代)（534地號土地）(現場登記發言)： 

1. SRC結構改為 RC結構，SRC一般合建的分配條件是地主 60%建

商 40%，RC 一般合建的分配條件是地主 70%建商 30%，現在改

為 RC 差額有 10%，希望能夠回饋給我們地主，政府跟建商商

量一下回饋給地主。 



   

 

四、 所有權人－楊○容（538地號土地）(現場登記發言)： 

1. 報告書中「其他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用明細表」，我家的部

分為何金額為零。 

2. 之前第一次公聽會有提出希望一樓出入口，以安全疏散的考量

能有二個出口為佳，但現在為何又改為一個出口?請能慎重其

事，讓住戶有一個安全的住家環境。 

3. 此案建築構造由 SRC 改為 RC 第三級之構造，建商本以 SRC 改

為 RC結構，應事前告知才是。 

4. 另外改變為 RC 建材成本應該下降，為何更新總成本反而增加

3,300 多萬元?工程費用有下降，但是貸款、稅捐、管理費大

增，請相關審查委員能幫我們嚴格審核。 

5. 權利變換後的權值可拿現金，但我問過更新處，似乎拿的是更

新前土地價值補償金，不是更新後的價值。那想請問如果參與

權利變換，是否是待權值出來之後只能換房屋，不能拿錢。 

6. 再針對出入口的部分提問，實施者回覆是因為委員(都審)規定，

但不能依住戶的疑慮而加以考量我們的安全問題? 

7. 之前已簽同意書了現在可以撤銷嗎? 

五、 所有權人－陳○興(紀○宏代)（536地號土地）(現場登記發言)： 

1. 這些建築設計及面積調整都是政府所說的算? 

2. 我們可以等到有正式的建築設計圖出來以後再來談，不然到時

又因圖面調整或面積增減導致我們的權益損失。 

六、 所有權人－洪○梅(李○騰代)（534地號土地）(現場登記發言)： 

1. 同意公同共有其權利價值合計後可選配更新單元，得以合併選

配之原則。 

2. 將 SRC 改為 RC 結構後施工以及後續維護較為方便，但還請建

築師加強結構安全並用心設計。 

七、 實施者－聖得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郭副總經理宇宗)： 



   

 

1.針對二樓原 A1-1 戶分為 A1-1、A1-2 兩個單元之設計，地主

若認為不合適我們會配合修正。 

2.有關簡報中建築設計 P.17，上面的表是說明變更後的表，下

面的圖是說明變更前的圖，可能地主沒有對照到一致的位置

導致對於坪數上有所誤會，這部分應該沒有太大問題，請詳

閱。 

3.另外補充說明，所有的會議出席都要簽到，如果你沒有簽名，

實施者不會找別人代簽，也可以調閱相關紀錄，我們所召開

的會議，都是在公開性場合所召開的會議，實施者也不可能

去找外人來參與，而且大家都是周邊的住戶，不會找些無關

的人。 

4.共同共有是所有權人產權問題，如果所有權人的權值拆開來，

有可能無法達最小分配單元時，建議你們幾位兄弟姐妹可共

同合併選配房屋單元，未來選配時，可就選配權值相近的單

元進行選配。 

5.依選屋原則，持分小，沒有說不能選，但一般是權值相近，

本案於選屋原則中有載明其差額價金之繳納金額不得超過更

新後應分配價值之 1.1倍為原則，若超過應予實施者協商。 

6.另外，合建契約的用意是讓大家知道未來能分回多少，在實

施權利變換的過程中，會經過估價師估算所有權人可分配之

權值，實施者可承諾地主係採擇優分配，意思是說，合建條

件與權利變換兩種條件，地主可以擇優選擇。 

7.合建以及權利變換的重建成本都是由實施者負擔。所有權人

以權變方式參與更新者，租金補貼與拆遷補償費都是實施者

負擔，有些部分稅賦可以減免，如交屋時會有契稅，地主有

減免，以及土地及建物折價抵付給實施者的部分，可免繳土

地增值稅，未來處分土地時，還可以減免土地增值稅的部分。

如果地主選擇合建方式參與更新者，有些可減免的就得不到



   

 

減免，有些部分的稅賦地主也須要負擔。 

8.相關稅賦減免以及地主權益，計畫書都會載明得很清楚。如

果未來不選屋，所有權人依照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後，估價師

所提供其權利價值，領取相關權利金或補償金。 

9.有關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之單價及共同負擔提列標準，無論

是 SRC或 RC結構都是由臺北市政府所訂定，實施者亦是依相

關標準所提列計算。更新後價值，將於權利變換階段時，經

由三家估價師估價選出對地主最有利之估價結果作為後續估

價之依據。 

10.其他土地改良物係指頂樓加蓋的違章部分，如果所有權人

這邊有沒測量到的部分，我們會再請廠商再行補測量。 

11.有關一樓出入口設計，於都市設計審議時，已考量本案基

地範圍太小，如開兩處出入口會影響周邊車流，希望各位地

主能了解。都市設計審議是需將周邊環境需求及影響，一併

納入審查內容，為了讓本案程序上能更加順利，實施者已認

列維護項目(含基地南側的公園)，所以出入口的部分是在

都市設計審議當中被要求修正並確認的，在此說明。 

12.因應審查後，設計上有許多修正，結構由 SRC改為 RC，實

施者業於 107 年 12 月 21 號召開地主說明會說明，包含圖

面變動及修正前後內容，已於說明會與地主進行說明。 

13.一樓出入口部分，經都市設計審查且考量本案相關建築設

計與周邊環境之影響檢討後，結論是以一個出入口作為審

查核定之結果，另今地主所提及建議部分，後續我們會再與

建築師做討論，希望能將逃生的疑慮更加改善。 

14.如果無不符合權利義務之情形，建議不要撤銷同意書，俾

利更新案推動之穩定性。 

15.有關於建築設計調整之部分，政府已訂定相關設計規範給



   

 

實施者作為計畫之擬定，計畫書也須經過相關審議程序進

行審查修正，主管單位亦協助地主對於程序上及法令上之

監督，並不會因此而造成地主價值上的損失。 

16.共有部分，可依照個人權值部分進行選配，若個人權值接

近可選配一戶，即可就更新單元之價值進行單獨選配，反之

亦可與他共有人合併選配，亦或可選擇領取更新前之補償

金或更新後之權利金。 

17.結構安全的部分須經過結構技師簽證。 

八、 規劃單位－冠霖不動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莊專案經理凱雯)： 

1.只要是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中所登載之所有權人，於寄發

通知時都會一併寄發，地址寄發依據是以登記簿謄本所載之

戶籍地址為主，另所有權人另有其通訊地址，亦可提供予實

施者或規劃單位，本案日後召開會議通知寄發之依據，為登

記簿謄本上所載之戶籍地及所有權人提供之通訊地址。 

九、 建築設計－十方建築師事務所(劉建築師栩杰)： 

1.本案為高層建築，另設置排煙室，從一樓排煙室及特別安全

梯連接逃生路徑有北向及西側兩向出口，並依據技術規則檢

討，皆符合重複步行之規定，且一樓出入口已做順平處理。 

十、 學者專家－簡建築師裕榮： 

1.本案尚有未表意見者，以及部分地主對於結構、逃生安全有

些疑義，建議實施者與建築師加強溝通協調。 

2.△F5-1申請至上限，請補充說明。 

3.△F5-3，報告書 P.10-7 計算式之編號 7請補充說明。 

4.1F零售業空調主機位置補充標示 

5.B3F編號 40車位及 B4F編號 18車位緊鄰車道，建議放置標

示以利安全。 

6.B4F編號 1車位，建議補充汽車軌跡說明。 



   

 

7.B2F無障礙車位建議調整至 B1F。 

8.請檢討 B1F之淨高及裝卸車位是否可進出。 

9.1F 植栽建議補充剖面圖並與地面順平，以及屋頂植栽請補

充標示、樹種及覆土深度。 

10.報告書 P12-4 消防救災，雲梯車救災規劃圖緊臨植栽，請

檢討消防救災之車輛救災是否影響雲梯車操作。 

11.結構系統建議先與結構技師討論。 

12.報告書 P.13-1(三)選屋原則第 2 點「...分配單元從二樓

開始往上優先選配」建議刪除。 

13.信託費用建請補充說明是否有續建機制。 

14.報告書 P15-1 資金流量分析表，第一個月起專案融資收入

請修正。 

15.建議貸款利息併同特殊工程費用之逆打工法縮短工期 165

天，檢討調降貸款期限。 

十一、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李副工程司怡伶代： 

1.有關公辦公聽會依目前規定都會寄發開會通知給里長、區公

所及稅捐稽徵處，相關單位都有收到開會通知單。 

2.財務計畫內所提列是依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

費用提列總表，實施者依據此表中的規定來做提列，本案目

前階段為第二次公辦公聽會階段，後續還有幹事會、幹事會

複審、聽證及審議會，這些階段我們都會請市府的相關單位

去協助審查計畫書的相關內容，像是財務計畫會由財政局幹

事協助審查財務內容提列是否符合規定及通案原則，後續也

會提至審議會，供審議委員審查，審查通過後才會定案。 

3.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1條規定，如果不願參與權利變換或所分

配之土地跟建築物之權值未達最小分配面積無法分配的時候，

是以現金去補償，這個現金是以更新前的土地價值去做計算，

如有參與權變要將所分配之房地讓售給實施者，這部分計算



   

 

的金額將以更新後的權值做計算。 

4.有關同意書撤回的部分，在公開展覽期滿前也就是民國 108

年 6月 11前敘明理由可以申請撤回同意書，並將申請撤回相

關文件寄送給更新處及實施者。 

5.有關提列標準的部分是由政府制定一套財務計畫可提列的計

算標準，實施者再依規劃之需求來做相關項目提列計算。 

柒、 會議結論： 

本次會議與會以及學者專家所提意見，請實施者納入事業計畫內

參考。另於都市更新審查過程中，如各位民眾還有其他意見，仍

可採書面的方式向本市都市更新處表達，更新處將函請實施者做

回覆，並做審議會審查的參考，今天公聽會謝謝各位的參加。 

本案公辦公聽會紀錄將於會後上網公告，請至本市都市更新處網

站 https://uro.gov.taipei 查詢。 

捌、 散會（上午 11時 26分） 


